珠海市会计人员信用“黑名单”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会计人员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奖励诚信、惩戒失信机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关于加强会计人员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制度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范围内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和其他组织任用、聘用的会计从业人员。
第三条  会计人员信用“黑名单”管理遵循依法监管、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及时准确、奖惩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会计人员有违反以下第（一）至第（十）项其中一项的，列入失信会计人员，违反第（十一）或（十二）项的，作为严重失信会计人员列入“黑名单”。

（一）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的；

（二）私设会计账簿的；

（三）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

（四）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账簿不符合规定的；

（五）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

（六）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决算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

（七）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的；

（八）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的；

（九）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

（十）任用（聘用）会计人员不符合《会计法》规定的。

（十一）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决算报告）的；

（十二）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决算报告）的。

　第五条  会计人员信用“黑名单”评定工作遵照客观、全面、公正、公开的原则，由各级财政部门根据会计人员单位所属辖区 ，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审核。各级财政部门根据评定标准，每年度7月底前对本辖区会计人员信用情况进行核查，审核确定后，拟定“黑名单”目录。

（二）告知。对符合列入信用“黑名单”的会计人员，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书面告知，相关会计人员在收到书面告知后，有异议的，在5个工作日内向各级财政部门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逾期视作自动放弃。

（三）公布。“黑名单”由各级财政部门告知会计人员，会计人员无异议，或提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本辖区财政局不予采纳的，统一上报至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黑名单”通过珠海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报送珠海市信用办，并在信用中国（广东珠海）网站对外公布。

第六条  “黑名单”每年发布一次，公布期限为1年。公布期限届满，由各级财政部门复核其诚信情况，已经纠正严重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报市财政局，在5个工作日内，从“黑名单”中删除。

第七条  对列入“黑名单”的会计人员，依法通过信用中国（广东珠海）向社会公开披露相关信息，在日常管理中列为财政税务重点监管对象,对严重失信会计人员实施约束和惩戒,在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会计职称考试或评审、高端会计人才选拔等资格资质审查过程中，对严重失信会计人员实行“一票否决制”。有违法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进行处罚。

第八条  本办法由珠海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限为1年。



PAGE  
— 3 —


